
報告單位：連江縣政府政風處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

宣導短片



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前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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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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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潔
自持

公正
無私

依法
行政

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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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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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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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廉政倫理規範，
確保行政安全完善。

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對象

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定受有俸給之文武職
公務員、其他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人員。

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，兼任學校行政職
務之教師，均為本規範所稱公務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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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公務員服務法
之人員

司法院釋字
第308號解釋



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定義

•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或其所屬機關
（構）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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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往來、指揮監
督或費用補（獎）

助等關係。

正在尋求、進行或
已訂立承攬、買賣
或其他契約關係。

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
業務之決定、執行
或不執行，將遭受
有利或不利之影響。

例如： 機關正在辦理財物或勞務採購招標作業，機
關與某廠商之間有利害關係。 不論是某廠商擬參與、
已參與、或已得標均屬有利害關係。 其他契約關係：
指機關與民間企業、團體或個人，簽訂租賃契約屬之。



正常社交禮俗標準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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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人社交往來，
市價不超過新臺幣

3000元。

但同一年度來自同
一來源受贈財物以
新臺幣10000元為

限。

3000 10000



公務禮儀定義

例如：

機關首長或同仁前往其他機關參訪，致贈或受贈之紀念品。

外交部、僑委會或其他政府官員在國外參加僑社舉辦之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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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公務需要，在國內（外）訪問、接待外賓、
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，依禮貌、慣例或習俗
所為之活動。

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範圍

•定義：指以無償要求、期約、收受財物或提
供其他具有經濟上價值之權利或利益者均屬
之。

•例如：禮券、禮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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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
財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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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
財物

與職務有利害關係



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受贈
財物如何處理

•原則：不得要求、期約、收受，應予拒絕或退還。

•例外：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之：

1.公務禮儀。

2.長官之獎勵、救助或慰問。

3.市價在500元以下；或對本機關內多數人為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
1,000元以下。

4.因訂婚、結婚、生育、喬遷、就職、陞遷異動、退休、辭職、
離職及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、死亡受贈之財物，其市價
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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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受贈
財物如何處理

•除但書(例外)外，應予拒絕或退還，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
構。

•無法退還時，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，交政風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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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

受贈
財物

與職務無利害關係



對於與其職務無利害關係者受贈
財物如何處理

•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：逕為收受，無須知會或簽報。

•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：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，簽報其長
官，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。

•若無職務上利害關係，且為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者：逕為收受，
無須知會或簽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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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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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宴
應酬

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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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宴
應酬

與職務有利害關係



有職務利害關係之飲宴應酬能去
嗎?

•原則：不得參加。

•例外：

1.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。

2.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。

3.長官對屬員之獎勵、慰勞。

4.訂婚、結婚、生育、喬遷、就職、陞遷異動、退休、辭職、離
職等所舉辦之活動，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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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職務利害關係之飲宴應酬的
處理程序?

1.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：應先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
後始得參加。

2. 因民俗節慶等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：應先簽報長
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後始得參加。

3.長官對屬員之獎勵、慰勞：無限制。

4.另因訂婚、結婚、生育、喬遷、就職、陞遷異動、退休、辭職、
離職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者：無限制。

34

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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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宴
應酬

與職務無利害關係



無利害關係之飲宴應酬的
處理程序?

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，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，而與其身分、
職務顯不相宜者，仍應避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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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涉足不當場所之規定

•原則：公務員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。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
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。

•例外：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，或有其他正當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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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不當接觸與其職務
有利害關係之人之規定

•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。

•例如：

教育處人員與補教業者

機關採購承辦人員與廠商業者

法官與訴訟當事人或司法黃牛

公立醫院主治醫師與藥商、醫療器材廠商

關務、稅務人員與報關行

警察與黑道、徵信業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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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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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託
關說



什麼是關說？

•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（構）或所屬機關（構）業務具體事項之
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致有
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。

•例如：

交通違規要求抽單。

實質違建介入要求緩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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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心？關切？關說？

•關心：表達注意、關懷之情。

•關切：單純反映民意，二者均非關說。

•關說：有疏通之意，會造成公務員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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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關說怎麼辦？

•應於3日內簽報長官，並知會政風登錄。

•對本規範如有疑義洽詢管道：直接洽詢機關之政風人員。

•機關未設政風單位者，由協辦政風或首長指定之人員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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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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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點
稿費



參加演講、座談、研習、評審（選）
等活動，支領鐘點費及稿費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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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參加公部門
以外所舉辦之活動

與其職務有利害關
係所邀請或籌劃者

應先簽報其長官核
准及知會政風機構

登錄。

支領鐘點費
額度每小時
不得超過新
臺幣5,000元

領取稿費額
度每千字不
得超過新臺
幣2,000元

若受領名目為出席費，建議比照辦理。



•某移民公會舉辦會員大會，邀請入出國及移民署某服務站主任
演講「移民業務之現況與檢討」，演講費每小時3,000元，服務
站主任可否應邀前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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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


•某移民公會舉辦會員大會，邀請入出國及移民署某服務站主任
演講「移民業務之現況與檢討」，演講費每小時3,000元，服務
站主任可否應邀前往？

可前往擔任講座。二者職務上有利害關係，應先簽報其長官核准
及知會政風登錄後前往。演講之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 5,000元。
若受領名目為出席費，雖無明定，建議比照辦理，以避免遭外界
質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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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

可以。



•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中，一般人社交往來，市價不超過新臺幣多
少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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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


•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中，一般人社交往來，市價不超過新臺幣多
少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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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

3000元



•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中，又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
臺幣多少元為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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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


•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中，又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
臺幣多少元為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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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

10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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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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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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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不該拿不要拿

不該做不要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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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


